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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
与乡村社会重建＊

□　张　良

　　内容提要　现代化及其获致的现代性将静止、封闭、同质的地方共同体强制拽入进工业
化、城镇化、市场化，人们逐步从阶层、宗族、社区等地方共同体和地方性知识的制约中解放出
来，直接面对国家、市场和全民性规范。从此个人不再“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
命运”的过程。个体化是个体获得自由、自主的解放过程，但同时伴随着共同体归属感与安全
感的丧失、社会风险的独自承受、意义世界的破碎、个体与社会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与西方
社会不同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不是现代性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国家规划式变迁的
“压缩现代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各种矛盾、各种碰撞以非常密集的方式被杂糅压缩于个
体化进程之中；中国乡村缺乏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文化，权利边界是模糊的，
进而容易形成“极端个人主义”；最为重要的区别是，个体化过程缺少西方健全的医疗、教育、就
业等福利性制度，个体从原有共同体之中脱嵌却无法有效嵌入国家、市场。这些注定中国乡村
社会的个体化会遭遇到比西方社会更多的矛盾与问题。
关键词　现代化　个体化　乡村社会　重建之路
作者张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人员。（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出现日趋解体的迹象。
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会由封闭、同质、静
止走向开放、异质、流动，传统的宗族、乡村、社区
等地方共同体无法继续为农民提供庇护和规范；
同时市场化、城镇化以及消费主义、电视文化的兴
起解构了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农民对乡村共同体
及其传统文化愈来愈失去归属感与认同感；农民
价值迷茫、信仰缺失，进而道德下滑：孝道衰弱、离
婚数量陡增、婚外情屡见不鲜，惟利是图、背信弃
义的现象大量呈现，乡村伦理规范日渐解体；市场
大潮裹挟的极端个人主义日渐蔓延，个体理性的

过度张扬扼杀了乡村社会的权威认同与整合动

员，乡村的公共参与、社会合作能力日渐削弱，甚
至出现了乡村混混、钉子户、谋利型上访等治理问
题。对以上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从乡村内部的社
会结构来看，否则会一叶障目。而如果将之放置
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以个体化理论进行阐释，我
们会对乡村社会的解体与重建有更为深刻的理

解。

一、现代化与个体化

现代化是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之中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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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村文化治理的视
角》（项目批准号：１２ＹＪＣ８１００３７）资金支持，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

１０ＺＤ＆０１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地分流背景下农村社区服务科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ＣＳＨ０１５）的成果之一。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
全球化逐步获致统摄性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
之中，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的发展模式、文化的
意义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人类传统的生
活方式、价值信仰、道德规范、思维与交往方式均
发生了分裂与动摇，进而分化与解体。现代化不
是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的简单线性进化，而是
两种不同的文明因子之间激荡与碰撞、竞争与合
作、战胜与退出交互进行的复杂螺旋式前进。因
此，现代化的过程始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博弈与紧张：传统之中的宗教、道德、制度蕴藏着
先哲千年的智慧结晶，而现代化催生的科技、理
性、自由、市场则奏响了人类的高歌猛进。这是两
种不同文明的较量。尽管如此，现代化是不可逆
的。我们无法回到小农时代的温馨共同体，只能
投身于工业时代的市场浪潮；当我们已经尝到世
俗的快乐、自由的甜美，就再也无法忍受宗教的拘
束、权威集权的压抑；既然我们选择了自主、自治
与自我面对，那么就必须放弃曾经共同体的那种
安全感、归属感与认同感。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过
程之中必须经历的纠结与痛苦———个体化。

“个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的是与西方社
会现代化同步发生的“人的解放”过程，即个人从
阶层隶属、社区归属、宗族认同之中抽离出来，从
与原有从属群体相关的宗教信仰、约定俗成、道德
规范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个体的重要性相对于
群体得到更多尊重与关照。个体化是“强迫的和
义务的自主”相互矛盾的结合体①，即现代社会结
构强迫个人成为自己做主的个体，为自己的问题
负责，并通过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监管等
社会制度实现。因此，个体必须依靠福利社会提
供的安全和财富维持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
感”。②个体化理论大厦的构筑者贝克认为：“现代
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
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
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
化”：脱离，即从历史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
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
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
全感的丧失（祛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
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
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③

贝克个体化理论的三个维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

过程性，对于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诸多问题具有较
强的解释力。
现代化是人们逐步从地方共同体和地方性知

识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民族国家和全民
性规范的过程，是现代性力量撕裂传统文化网络
并直接渗透到基层社会的过程。传统社会之中，
一个人更多的是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
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
相互信任，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享有何种权利、承担
何种义务。阶层的同一性、群体的同质性、结构的
静止性为人们建构起守望相助、亲密无间的共同
体，并为其提供生产、生活、秩序方面的基本庇护。
成员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有一种被保护、被代表的
归属感与安全感，因此，他们情愿认同于地方性规
范、醉心虔诚于民俗信仰。
现代化及其获致的现代性将静止、封闭、同质

的地方共同体强制拽入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
化，并锻造出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异质性的业缘
或临时共同体。人们被迫告别温馨的熟悉暖窝，
走向竞争惨烈的陌生丛林，成为一只漫步于无垠
旷野之中“孤独的狼”。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发生
根本改变，原有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纽带
愈来愈松弛乃至断裂，而原有共同体对其成员的
庇护也鞭长莫及，个人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风险
与竞争压力。庇护不在，依附便消失。从此，个人
真正成为一个选择和规划自己生活、具有自我意
识、独立人格的个体。而过去小共同体时代的指
导规范、价值信仰也要屈从于个体的需要，自由、
自主等个体性被作为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获得社

会认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别人自由地安排其生
活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也必须承认别人的相同权
利。从此个人不再“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自己
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
就某种意义而言，自由、自主等个体性的获得

意味着归属感与安全感的丧失，意味着社会风险
的独自承担。个体化并不等同于人的“解放”和独
立自主，相反，标志着同一个进程相悖的两面：一
方面，人越来越脱离传统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
社会关联（家庭、信仰共同体、政治意识形态等）而
独立，另一方面，人彻底失去社会的庇护和温暖，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风尚也丧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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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④人们已不再是镶
嵌于共同体之中的一个个相互关联的分子，而沦
为了游离于竞争市场中的毫无关联的自由原子，
原本可以由家庭、社区或阶层共同承担的社会风
险与竞争压力，现在只能由个人独自忍受与面对。
失业、贫穷、无钱就医、无法受教育等社会问题被
归咎于“个人的缺陷，个人的失败，个人的无能”，
从而增加了个体的自卑感、负罪感、恐惧感。
个体化意味着多元化。现代社会尊重个体价

值信仰的多元化，包容个体对道德规范的自我阐
释，现代社会的制度规则更多保护个体而非群体，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的人们好像已经无法找到

交集，传统的同一与秩序已被颠覆，具有群体特征
的“文化意义资源”⑤日益萎缩。“人再也不能从
一种能够为世界的统一意义提供依据的‘元话
语’，如宗教信仰、政治理想或阶级意识中获得生
活的目标、价值和意义。”⑥个体化社会之中已经
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的纽带将无直接利益的个体联

接起来，社会的整合能力每况愈下。世界仿佛已
经变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而人成为一种无意义
的、荒诞的存在，成为孤独而绝望的被遗弃者。
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与社会之间权利边界的重

新调整。个体化语境之下的自由、自主，已经无法
正确认识与评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权
利边界关系。人们只是心无旁骛地偏执于个人利
益最大化，仿佛个人为获得和维护自我利益所做
的一切都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严重冲突甚至分裂，问题本身的合理性
被置换成解决问题手段的合理性，道德伦理、行为
规范、是非标准愈来愈模糊，行为言论游离于价值
判断和道德审判。进而，“眼前的一切，似乎与那
些所谓的长远目标、一生的规划、持久的义务、永
久的盟友、不变的认同等都已相去甚远，以致于一
个人无法与人合伙筹划未来。家庭关系也是如
此，在爱河交汇的时候，相互聚集在一起无非是为
了各有所图，往往始于美丽的承诺而终于可怕的
伤害，今天的亲密结合很有可能增添了明日的怨
恨。”⑦最终，以自由、权利为名义的个体化沦陷为
极端个人主义———有权利意识而无义务责任。公
共人已死，公共精神已凋零，无直接利益关联的合
作难以成长，即使与己相关的公共参与也被“搭便
车”的念头所扼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

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
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
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
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
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
之下，就算他的脑海里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
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⑧

因此，现代人生活在个体化的纠结之中。自
由（或自主）与归属感（或安全感）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张力与冲突，二者之间似乎水火不容、此消彼
长。强调自由、自主可以促进社会分化、相互竞
争，激发多个创新与进步的动力源泉，但过之也容
易导致社会分裂、缺少权威认同；注重归属感、安
全感尽管可以加强社会整合、维系社会秩序，但过
之则容易给人的惰性与奴性以极大诱惑，或安于
现状、不思进取，或消极顺从、丧失自我。在通向
自由、自主的个体化之路上永远伴随着缺乏归属
感、安全感的烦恼与痛苦。

二、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

现代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
响。与西方不同的是，后发型现代化的中国将前
现代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三个进程杂糅、压缩
到一起，各种碰撞、各种矛盾以非常密集的方式即
刻产生于压缩时空之中，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与
社会要素的共存与冲突，促成高度复杂的动态社
会系统的重构。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历程正是
在这一压缩现代性（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⑨ 之
中完成的，个人逐步从宗族、阶级、集体的束缚性
群体性关系网络抽离出来⑩，独自面对竞争激烈
的劳动力市场和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然而，这
一变迁不是现代性自然成长的结果，而是国家规
划式变迁的有意为之。
中国传统乡村是“伦理本位”宗族社会。瑏瑡个

人一出生就被镶嵌于一个等级结构森严的宗族共

同体，成长于伦理关系浓厚“祖荫之下”瑏瑢：家庭生
活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父母拥有绝对的权威，两性
之间充满紧张关系，把儿童当做成人培养，期盼四
世同堂的大家庭。宗族承担着教育系统的经营和
家族祖先祠堂的创建，拥有对家族成员身份的认
可权、对冲突的仲裁权，个人从出生、成长、结婚、
生子乃至死亡始终生活在祖荫的庇护之下，个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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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行必须受到宗族规范的调节，个人存在仅仅
是代表祖先和后裔之间的临时点。一言蔽之，宗
族利益和集体合作相对个人自由享有毋庸置疑的

优先权。这种情况直到１９４９年之后才发生迅速
改变。中共执掌政权之后，通过集体化、人民公社
化运动，摧枯拉朽式地摧毁了传统的家族结构与
家族财产，暴风骤雨式地打击了传统的家庭观念
以及族权、父权思想，“从而使农民忠诚的对象从
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将农民从家
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瑏瑣国家以“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制度为依托实行“全
能主义”管理模式，集中控制着农村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资源，村民的生产、生活、教育各个方
面必须依附于集体和公社。农民被国家以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新婚姻法等政治运动
的方式从宗族结构及儒家伦理之中解放出来，又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被迅速嵌入国家控制的工

作与生活的再分配体系以及“阶级斗争”、“为人民
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的“个人—集体—国家”结
构网络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实行“撤社建乡”、“乡政村

治”，农民逐步从人民公社的集体性束缚网络解放
出来。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之后，个体农民拥有了生
产经营自主权和对劳动产品、劳动力自由支配的权
利，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了最基本的保
障，减少了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市场经济浪潮席
卷乡村社会，市场逻辑和商品主义法则不断强化着
农民的个体意识，农民的价值观日益理性化、世俗
化，自由、权利意识取代了集体主义、支配—服从；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转移和身份证制度的实行，使
得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脱嵌于家庭、亲属，可
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灵活选择职业，开始了“自
我决定”的生命历程。国家在承认个人自由与权利
合法性的同时，公社时期的庇护—依附也逐渐从个
人生活中退出，从而使得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成为社会再生产和面对社会风险的独立单位。瑏瑤与
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在乡村社会个体化过程之
中并没有为农民提供基本的教育系统、社会安全、
医疗保健、就业救助和失业津贴等福利性制度。瑏瑥

恰恰相反，国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通过一系列改
革甩包袱似的从以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之中抽身而

出，摆脱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农民

被强制性从温情脉脉的家庭、社区或阶层等群体关
系网络拉扯出来，进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却
因缺乏支持性福利制度无法再次嵌入新的共同体，
只能被迫回到脱嵌伊始的家庭网络或者私人关系

之中。农民工即是这样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社
会边缘群体，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
务体系的不健全，农民工离开乡村却无法融入城
市，从而产生了一些列社会问题。而农村的医疗体
系、养老制度也远远没有跟上乡村社会个体化步
伐，农民只能毫无依靠地独自面对现代性风险。今
天几乎再也不能将社会关系视为自身生存的确定

无疑的、不可缺少的、自然而然的事物和条件。每
一个个人都必须自己创造，自己去改变他的个人社
会世界。瑏瑦

个体化进程之中的农民已经无法找到共同体

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宗族结构及其儒家伦理已经
在集体化运动中支离破碎，人民公社及其集体主
义价值在市场化浪潮之中已经渐行渐远。税费改
革之后，乡村社会共同体也逐渐解体：乡村社会拥
有土地、水面等集体性资源的分配权越来越少，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输入也是直接绕过乡村组织

而直达农民个人。农民对乡村组织也难以产生依
附感与归属感，整个乡村社会无法通过体制性权
威力量整合起来。伴随着城乡流动、电视文化、消
费主义的盛行，农民对于所生活的乡村共同体及
其传统文化愈来愈缺乏认同感，转而向往远离他
们现实世界的城市生活。但是由于消费水平和城
乡差别，不可能完全摆脱农业文明而置身于工业
文明。其结果是农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分
裂，仿佛本是一个纯情少女却偏要打扮成浓妆艳
抹的贵妇。
乡村社会个体化是农民从传统时代到集体时

代再到市场经济时代不断脱嵌、祛魅和再次嵌入
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信仰世界容易出现迷
茫与混乱。一个稳定的社会都有一套确定的信仰
体系作为支撑。信仰通过将有限生命与无限人生
意义的连接，能够完成人生永恒意义的建构，从而
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然而在乡村社会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深刻变革时期，传统儒家
信仰及民间信仰、人民公社时期残留的集体主义
信仰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理性催生的“资本主义
伦理”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碰撞，农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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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出现空前迷茫与失范。加之农村阶层分化、
职业分化、城乡相互流动更是使得乡村文化摇摆
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将二者硬性撕裂，使得传
统规范与现代规范呈现出刚性断裂与严重分化。
“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没有信仰作为
基本坚持和底线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会毫

无顾忌，容易把社会责任与义务远远抛诸脑后，使
魔鬼的一面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甚至淹没天使的

另一半。近几年农村社会出现了孝道衰弱、离婚
数量陡增、婚外情屡见不鲜以及各种惟利是图、背
信弃义的不良社会道德风气，乡村伦理规范日渐
解体，这可以说是农民信仰缺失或迷茫的一种外
在表现。瑏瑧农民不再有信仰为其提供精神寄托和
灵魂支撑，不再有精神权威或超越性神圣力量规
范农村社会道德伦理。
乡村出现的社会问题除了农民精神信仰缺

失，还与农民的权利边界意识模糊相关。个体化
的农民已经无法正确界定形成界定个人与个人、
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边界。与西
方社会拥有长期自由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文化不

同的是，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注重伦理本
位、家族主义、家国同构，调个人对宗族、集体、国
家的依附与认同，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使
是建国初期的集体化运动也是如此。因此，个人
更多是作为附属镶嵌于集体之中，个人权利也消
融于强大的国家怀抱。而当个人在个体化进程之
中摆脱依附性群体的庇护、获得自由与权利之时，
却不知道该如何与集体、国家打交道：或者一味退
让、忍气吞声，屈从于集体利益或国家权威；或者
孤注一掷、铤而走险，采取非制度化手段从社会中
捞取一把。静如死水一潭，动如火山爆发。由征
地、拆迁引发的维权问题或群体性事件，以及钉子
户问题、谋利型上访均可以从此找到解释。与此
同时，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更多的是一种纵向的等
级结构，而非横向的交错网络，农民更多地在处理
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人际关系，缺少与地位平等
之人横向互动与交往的习惯与经验，因此当头顶
的权威认同、依附庇护与乡村规范、约定俗成已经
消逝，而横向人际关系成为生活主题的时候，农民
无法正确界定自己与别人的权利边界，不懂得如
何与别人进行利益交换与合作共赢。这也是基层
民主问题重重、乡村合作步履维艰、公共精神不断

衰弱的重要原因。
农民权利边界意识模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

以自由、权利为名义的个体化沦陷为极端个人主
义———有权利意识而无义务责任。个体化使农民
从宗族、集体之中抽离出来，其抉择范围与选择方
式不再受制于某些特定共同体道德规范或文化准

则的桎梏，其代价是必须独自承受市场的不确定
性风险。市场法则成为基本的生存哲学。“在日
常生活中，市场语言无孔不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
式。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而结成的社会纽带，
已经被自身功利最大化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所摧

毁。”瑏瑨市场逻辑和商品主义法则主导之下的农民
价值观日益世俗化、理性化，其唯一标准就是个人
利益最大化，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权利
与义务的天秤日渐失衡，一些人不再存在坚定的
道德信仰，对传统权威、道德规范和公共舆论也不
心存丝毫敬畏，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自恋性、享乐主
义的自我追求，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信任危机”
日益严重。

三、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建之路

中国缺乏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

文化，缺乏西方完善的文化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
度，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打乱现代性成长的自然节
奏，将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杂糅在压缩时
空进行规划式变迁，这些注定中国乡村社会个体
化所面临的问题比西方社会更为严峻———脱嵌而
无法重新嵌入，即从传统的小共同体及其地方性
规范脱嵌而因缺乏制度性保障无法重新嵌入现代

性共同体及其全民性规范。就像农民工一样，他
们背井离乡、离开家庭在城市打拼十几年，渴望有
朝一日成为城里人，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及其城市文化排斥，他们却很难成功融入城
市，但此时他们大多数（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也
不愿回到出生伊始的乡村社会，仿佛一旦见识了
外面世界的灯红酒绿，就再也无法回归恬淡宁静
的乡村。最终他们成为徘徊于城乡之间的边缘群
体。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进入了进退维谷之困
境。而伴随个体化进程出现的归属感、安全感缺
乏、意义世界破碎、极端个人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更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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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共同体重建是一条值得考虑的道路。乡
村社会的个体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个体完全脱离
家庭、乡村共同体而嵌入国家、市场的过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传统的地方性共同体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仍然将是农民生产生活、为农民提供归属
感安全感的家园，乡村共同体仍然是村庄价值生
产、规范农民言行的主体场域，是缺乏国家福利制
度条件下个体农民面对市场竞争、社会风险、就业
压力的避风港。“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
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
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
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
们重新站立起来。”瑏瑩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有三个着
力点：一是以公共服务重建农民的归属感与安全
感。有庇护才会有依附。“在传统社会中，建立在
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农村基层共同体为乡民
提供了水利、耕作、治安、防卫、祭祀、信仰以及娱
乐等等的支持和保障，由此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和
信任；在集体化时代，社员的生产、生活以及教育、
医疗、卫生和安全等等也完全依赖集体组织，由此
也形成了社员对于集体的服从与认同。”瑐瑠包产到
户之后，农民对于集体组织的依附性减少，特别是
税费改革之后，村庄因缺少可支配性资源而无法
将原子化农民整合起来。基于此，可通过加强农
村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用服
务将人们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乡村共
同体的认同感与安全感。二是通过乡村文化建设
为农民精神世界提供意义说明。个体化让农民精
神世界相继从传统儒家伦理、集体主义之中解放
出来，面对市场逻辑下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农民的价值迷茫、信仰缺失。市场化、城市化
以及消费主义、电视文化的兴起，解构了乡村传统
文化的主体性。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被置换为进
步与落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被解读为科学与
愚昧，信仰缺失、文化自卑无法安顿农民的精神灵
魂。乡村文化建设要从价值信仰、道德伦理、公共
文化生活三个层面入手，重建农民的意义世界。
乡村文化应以农民生产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帝
王将相、才子佳人、官员大款为中心，树立农民文
化价值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从而“增加了农民
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
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

“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
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
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
求的蓄水池。”瑐瑡三是以集体组织的权威性制约极
端个人主义。个体化语境中，个人权利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传统的儒家伦理在集体化运动时期
被摧毁得体无完肤，近乎支离破碎，而革命热情和
理想主义也渐行渐远，市场大潮裹挟的极端个人
主义日渐蔓延，个体理性的过度张扬扼杀了乡村
社会的权威认同与整合能力，孝道衰弱、诚信缺失
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乡村混混、钉子户、谋
利型上访等“无公德的个人”。瑐瑢乡村的公共参与、
社会合作能力日渐削弱，乡村社会趋于解体。“在
一个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里，每
个领袖、每个个人、每个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是
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为广泛的公
益于不顾。”瑐瑣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伸张需要适当
增强乡村集体组织配置资源的制度性权威，建立
强有力的乡村基层组织体系。“人当然可以有秩
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
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瑐瑤也许，政治秩
序与民主自由永远存在着紧张，在后发现代国家
的政治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如何平衡好乡村社
会整合、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权利、民主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严峻考验。
另一条道路是，将农民彻底从传统共同体及

其地方性规范之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完善福利保
障加速个体的再次嵌入。个体化过程是痛苦的，
但长痛不如短痛，这是一种加速个体化进程的思
路。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加速现代化（特别
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农民
进城就业；取消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制度成
本；完善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减
少农村劳动力在土地上的过密化；有的学者甚至
提出要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将承包地置
换为进城准备金。通过这些措施相当一部分农民
就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离开家庭、乡村等地缘
性、血缘性、地方性共同体，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
城市。另一方面，完善福利制度为个体化重新嵌
入国家、市场提供基本保障。当前农民部分脱嵌
于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规范，但尚未有效嵌入国家
与市场，这与国家福利性制度供给不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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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是通过“压缩现代性”的方
式完成的，是国家规划式变迁的产物。农民个体
被国家从宗族、集体及其地方性知识之中相继解
放出来，独自直接面对市场、国家及其全国性规
范。横亘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藩篱已经被完全打
破，地方性权威与认同被国家中央权威与认同取
代，随之国家需取代地方性庇护为农民提供福利
制度、公共服务、社会秩序等基本庇护，建构重新
整合与再度嵌入的机制。
或许，还有第三条道路。既然个体化进程是

渐进的，但又是不可逆的，不妨一边为个体化之中
的农民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福利性
制度，让农民在脱离家庭、乡村等传统共同体之后
拥有基本的安全感，可以成功面对社会风险；一边
构建乡村共同体，让没有完成个体化或个体化受
挫的农民可以依旧生活在原来熟悉的乡村、家庭，
依然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可以过上体面
和有尊严的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旧的社会
结构其规范秩序在逐渐解体，而新的却尚未完全
建立，在这一过渡阶段，农民处于脱嵌状态，这是
当前中国乡村众多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需要超
越传统与现代、归属与自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寻找转型过渡阶段二者和谐共存的文化因子和制

度保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
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必将经历更多
的纠结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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